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教育和文体旅局
2026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体检通知
各有关人员： 
[bookmark: _GoBack]按照我省规定，2026年上半年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教育和文体旅局教师资格认定分两次开展。现将申请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体检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体检时间与地点 
第一批次认定体检时间：预计从5月12日开始；
第二批次认定体检时间：预计从6月30日开始。
每批次的具体体检时间可在体检预约时查看。
地点：武进人民医院（常州市天宁区永宁北路2号，常州火车站北广场到医院约100米）门诊三楼健康管理中心。体检当日从门诊大厅进入，去服务台报到、收费处交费。
已经参加2026年常州市各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新教师入职体检的人员，凭相关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体检合格证明，可免予重复体检。具体事宜可向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咨询。
二、体检对象 
在“苏服办”APP上完成2026年上半年各批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申报并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可参加相应认定批次的体检。 
三、体检项目 
1. 临床：内科、外科、眼科、五官科、测血压；2. 心电图；3. 肝功能；4. 血糖；
5.肾功能；6. B超；7. 胸片；8. 尿常规；9. 血常规。 
四、体检要求 
（一）在体检预约时如实填写婚否、既往病史等信息。
（二）体检当天请带好身份证原件，不要带空白体检表，体检前先到收费处缴费（中小学教师资格体检费为280元/人，由体检医院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三）体检时听从医院体检中心工作人员的引导和安排，做好各项检查。可灵活安排完成体检项目，先在人少的体检项目处体检，直至做完所有体检项目。 
（四）未在各认定批次指定时间内按要求参加体检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 
医院咨询电话：0519-85579185，0519-85356726。 
 五、注意事项 
（一）妊娠期申请人可暂免检孕妇不宜的体检项目，在其他可检测项目合格的情况下，由主检医生在体检表上签署妊娠情况说明，并附上妊娠反应为阳性的检测报告或围产检查档案等证明材料。材料齐全后，可以先进行认定，但证书暂缓发放。一年内补做未检项目，合格后发放教师资格证书（不含备孕人员）。 
（二）须自觉遵守纪律，维护秩序，不随地扔垃圾，不高声喧哗，不损坏公物。 
（三）体检隔天晚上10点以后禁食，体检当天早上抽血、B超两项做完后才能进食（医院提供早餐）。 
六、相关政策 
（一）体检项目、办法、程序和标准严格按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的通知》（苏教师〔2002〕59号）和《省教育厅关于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体检取消乙肝项目检测的通知》（苏教人〔2010〕14号）文件要求进行。 
（二）申请教师资格的人员，均应进行体检。 
（三）体检后申请人如对体检结论有异议，提出复查要求，经主检医师同意，报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批准后，可予复查。复查原则上只限于单科检查，最多复检一次。体检结论以复查后的结论为准。 
（四）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负责对体检结论进行审查，如发现有作弊行为，取消申请资格；如有缺漏项目及结论不确切、不清楚的情况，应通知申请人和指定医院及时补查。申请人故意不参加体检造成项目缺漏，该项目视同不合格处理。 
（五）未参加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的体检，其擅自体检的结论一律不予认可。 
（六）体检预约时“既往病史”应如实填写。如有隐瞒病情，不符合认定条件者取消教师资格，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撤销其教师资格。 


